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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嘉許計劃」 

活動章程 
（一）合辦單位 

2025 年國際復康日活動籌備小組—社會工作局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、衛生局、體育局、公

共建設局、勞工事務局、交通事務局、澳門傷殘人士服務協進會、澳門特殊奧運會、澳門

街坊會聯合總會、澳門利民會、澳門聾人協會、協同特殊教育學校、澳門聽障人士協進會、

仁慈堂盲人重建中心、澳門聾人體育會、澳門婦女聯合總會、澳門扶康會、澳門義務青年

會、澳門明愛、澳門工會聯合總會、澳門展智服務協會、澳門護士學會、澳門弱智人士家

長協進會、澳門視障人士權益促進會、勤立自閉人士之家、澳門民康精神健康促進會、澳

門自閉症協會、浸信會澳門愛羣社會服務處、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 

（二）協辦單位 

旅遊局、市政署 

（三）活動目的 

嘉許及鼓勵餐飲場所為殘疾人士提供友善接待及服務，共同推動友善餐飲環境。 

（四）參加資格及方式 

1. 餐飲場所提名及報名：凡獲旅遊局或市政署發牌的餐廳、簡便餐飲場所、豪華餐廳、

一級餐廳、二級餐廳、飲食場所及飲料場所，可透過以下任一方式參與本嘉許計劃： 

(1) 推薦：受合辦單位任一政府部門定期資助的本澳康復社團推薦及提名 

(2) 自薦：由合資格餐飲場所自薦報名參加 

2. 殘疾人士投票：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，持本澳有效殘疾評估登記證之殘疾人士可透

過社會工作局網站進行投票，投票時請提供一個具 MPAY 電子支付功能的手機號碼，

以參加抽獎，每名投票者限抽獎一次 

（五）友善餐飲場所的定義 

友善餐飲場所指餐廳能為殘疾人士提供友善支援服務，例如友善態度、座位安排、點餐協

助，以及餐廳倘有的無障礙設施等，以確保能便利地使用餐飲服務。 

（六）獎項 

1. 餐飲場所： 

組別 
獎項（以每個組別計算） 

殘疾人士最喜愛的友善餐飲場所 
(大獎—獲嘉許獎座及獎狀) 

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 
(獲嘉許獎座) 

組別一：酒店內

餐飲場所 
1. 獲視力殘疾人士投票首 3 間餐飲場所 

2. 獲聽力及語言殘疾人士投票首 3 間餐飲場所 

3. 獲肢體殘疾人士投票首 3 間餐飲場所 

4. 獲心智殘疾人士投票首 3 間餐飲場所 

(兩個組別合共 24 個獎項) 

獲殘疾人士投票的餐

飲場所 

組別二：酒店外

餐飲場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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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參與投票之殘疾人士： 

參與投票之殘疾人士可參加抽獎，主辦單位設置 400 個得獎名額，每名可獲發 MPAY

餐飲禮卷 200 澳門元。 

（七）提名截止日期：2025 年 9 月 19 日(五) 

（八）投票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31 日(五)截止 

（九）公佈 

1. 合辦單位將於 2025 年 10 月公佈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候選名單 

2. 合辦單位將發函邀請獲獎餐飲場所出席 2025 年第四季的「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嘉

許計劃」嘉許禮 

（十）提名及報名方法 

透過社會工作局網站 www.ias.gov.mo 提名及報名 

（十一）投票方法及結果 

1. 持有效殘疾評估登記證之殘疾人士透過社會工作局網站進行投票 

2. 分別為「酒店內餐飲場所」及「酒店外餐飲場所」兩個組別進行投票，每名殘疾人

士於每個組別最多可投選 10 間「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」，並揀選投票原因 

3. 殘疾人士成功提交投票後，系統將自動鎖定該投票記錄，無法再次修改或撤銷，以

確保投票結果的公正性 

4. 兩個組別餐飲場所的投票結果： 

 殘疾人士最喜愛的友善餐飲場所(大獎)：分別以肢體／視力／聽力及語言／心

智殘疾人士投票票數最高的 3 間餐飲場所，獲選為「肢體／視力／聽力及語言

／心智殘疾人士最喜愛的友善餐飲場所」，兩個組別合共 24 個獎項 

 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：其餘得票的餐飲場所(非得票最高的 3 間)獲選為「殘

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」 

（十二）查詢電話 

社會工作局  83997789 

（十三）注意事項 

1. 在提名前，需獲被提名餐飲場所的同意； 

2. 提名名額不限； 

3. 持殘疾評估登記證之殘疾人士可向康復社團查詢投票方法； 

4. 殘疾人士最喜愛的友善餐飲場所奬項中，以單一嘉許準則，即每間同一名稱的餐飲

場所僅能獲得一次嘉許，若多家分店參選，僅為「得票最高的分店」進行嘉許，其

他分店票數不重覆計算； 

5. 倘少於 3 名同一類別殘疾人士（肢體／視力／聽力及語言／心智）進行投票，則該

類別之「殘疾人士最喜愛的友善餐飲場所」獎項以從缺處理； 

6. 為促進公眾對殘疾人士及無障礙的認識，以及表揚獲嘉許餐廳所作的努力，獲嘉許



3/3 

的殘疾人士友善餐飲場所須同意協助宣傳，以及在推廣活動中公開其名稱及相關資

料； 

7. 殘疾人士完成投票後之抽獎環節將於第四季由社會工作局進行，並以短訊通知得獎

者； 

8. MPAY 餐飲禮卷使用時需單筆消費金額高於禮卷面額，適用於已開通 MPAY 電子支

付功能的餐飲商戶(以 MPAY 登記的餐飲行業類商戶為準)； 

9. 提供失實資料者，一經發現，資格會被取消； 

10. 本章程如有未盡完善處，合辦單位保留修改的權利，不作另行通知； 

11. 合辦單位對本計劃的各項事宜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

